
信息披露

2021/9/15

星期三

B062

Disclosure

银华长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长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长荣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8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6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长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 ）、《银华长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

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7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9月17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9月17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9月17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9月17日

2�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或该工

作日港股通暂停交易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

体以届时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在本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及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进行申购时， 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

额为人民币1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直销中心办理业务时以其相关规则为准。 基

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或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不得低于上述最

低申购金额。 投资人将所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

制。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或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数

的比例上限进行限制。 如本基金单一投资人累计申购的基金份额数达到或者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基

金管理人有权对该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进行限制。 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

一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或者变相规避前述50%比例要求的，基金管理人有权

拒绝该等全部或者部分申购申请。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

单一投资人申购金额上限或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

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所适用的申购费率如下所示：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0万元 1.50%

M≥10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本基金申购费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

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2.2�后端收费

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

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如果基金管理人实行新的费率优惠政策时，以基金管理人届时的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

同约定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

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并

进行公告。

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办理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的最低份额为1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某笔赎回业务时或办理某笔赎回业务后在销

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用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

金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30日

但少于9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90日但

少于18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180日的

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 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

等相关手续费。

本基金基金份额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限的长短分档，具体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75%

30日≤N＜365日 0.50%

365日≤N＜730日 0.25%

N≥730日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

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如果基金管理人实行新的费率优惠政策时，以基金管理人届时的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

同约定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

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并

进行公告。

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

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不含转出基金赎回费)计算的申购

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2、基金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自转换转入确认日开始重新计算。

3、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当日(以下简称“T” 日)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础计算。

4、通过本公司代销机构进行转换时，不同基金转换方向转换费率设置详见本公司网站《银华旗下基

金转换费率表》。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01）（仅前收费）、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03）、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级基金份额代码：180008；B级基金份

额代码：180009）、银华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0）、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2）、银华领先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3）、银华增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5）、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18）、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20）、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180025；C类：180026� ）、 银华永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80028）、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31）、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94；C类：006837）、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0286；C类：010986）、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604；B类：000605）、银华活钱

宝货币市场基金F类份额（基金代码：000662）、银华高端制造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0823）、银华惠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860）、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04）、银华中国梦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63）、银华

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1231；C：002328）、银华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264；C类：002327）、银华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001280；C：002326）、 银华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1289；C类：

002322）、银华稳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303；C类：002323）、银华战略

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28）、银华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1808）、 银华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161）、银华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69）、银华多元视

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07）、银华添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2491）、银华远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01）、银华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3062；C类003063）、银华体育文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3397）、银华添泽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97）、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940）、银华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4087）、银华安颐中短债双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4839；C：000791）、银华

信息科技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035；C类：005036）、银华新能源新

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037；C类：005038）、银华农业产业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06）、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5112）、银华智荟内在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19）、

银华食品饮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235；C类：005236）、银华医疗

健康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5237；C类：005238）、银华估值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5250）、 银华多元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5251）、 银华稳健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5260；C类：

005261）、银华岁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86）、银华积极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5498）、 银华混改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5519）、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529）、银华心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543）、银华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544）、银华可

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71）、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5794）、银华裕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48）、银华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006119）、 银华兴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6251）、银华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302）、银华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06339；C：008201）、银华盛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代码：006348）、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6415）、银华安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6496；C：006497)、银华远见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610）、银华信用精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6612）、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645）、银华安鑫短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6907；C：006908）、银华积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7056）、银华丰华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206）、银华信用

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111）、银华沪深股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008116）、银华永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211）、银华汇益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384；C：008385）、银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8671）、银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677）、银华汇盈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833；C：008834）、银华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08889；C：010524）、银华长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8978）、银华丰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085）、银华同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09394）、银华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41）、银华

富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42）、银华品质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9852）、银华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859）、银华多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9960）、银华招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9977；C：009978）、银华

巨潮小盘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10561）、银华心佳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0730）、银华远兴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10816）、银华心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173）、银华稳健增长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11405）、 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11733）、银华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817）、银华富饶精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178）、银华多元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434）相

互之间可以进行转换业务。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展基金转换业

务。

2、 办理1中所列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和转入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

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 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3、本基金的转换业务适用本公司《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及后续做

出的修订。

4、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

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5、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

状态。

6、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7、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2017年8月14日起不再开通银华旗下全部基金的转换业务。 北京度小

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暂不开通银华旗下全部基金的转换业务。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但最低不少于人民币10元

（含10元），具体业务规则请以各参加活动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6.2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场外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

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C2办公楼15层

电话：010-58162950

传真：010-58162951

联系人：展璐

网址：www.yhfund.com.cn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网址：trade.yhfund.com.cn/etrading

手机交易网站：m.yh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7.1.2�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开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万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上

排名不分先后），本基金若增加新的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7.1.3�网上直销交易系统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放期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

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

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本基金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

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本基金的信息披露应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基

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信息披露的披露方式、登载媒介、报备方式等规定发生变化

时，本基金从其最新规定。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详细情况， 请认真阅读本公司网站上刊登的 《招募说明书》，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yhfund.com.cn）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678� 3333）垂询相关事宜。

2、投资者应当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

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

3、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

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

回申请，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

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因投资人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致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如因申请未得到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

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将于开始

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公告。

4、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 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在当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后

不得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登记日期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5）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如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则本基金将直接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审议。 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面临基金合同终止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当投资人赎回时，所得可能会高于或低于投资人先前所支付的金额。投资人

应当认真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

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

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购、赎

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有)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及投资运作情况，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鉴于2021年9月22日

香港联合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1年9月22日起暂停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如有）业务，并自2021年9月23日起恢复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有）业务，届时本

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相关基金具体暂停及恢复相关业务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恢复

申购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赎回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转换转入业务

是否暂停 /恢

复转换转出业

务

银华全球核心优

选证券投资基金

183001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抗通胀主题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161815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工银南方东

英标普中国新经

济行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

159822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美元债精选

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QDII）

A：007204

C：007205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月9日发布的《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10万元以

下（含10万元）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3001）自2021年9月23日起继续暂停1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在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及

赎回业务期间，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二级

市场交易业务将正常进行。

3、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

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

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或者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4、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子公司住所变更的公告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银华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

自2021年9月13日起变更，新公司住所和联系方式如下：

1、新公司住所：中国香港上环德辅道中238号8楼

2、电话：+852� 2697� 7798

3、传真：+852� 2697� 7718

相关住所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易方达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申购赎回代办证

券公司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自2021年9月15日

起，本公司增加上述证券公司为易方达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稀土ETF

易方达，二级市场交易代码：159715，一级市场申购、赎回代码：159715）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

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上述证券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0-19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0-19层长城证券

法定代表人：张巍

联系人：纪毓灵

联系电话：0755-23610914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6-888或95514

传真：0755--83515567

网址：www.cgws.com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02095575

网址：www.gf.com.cn

3.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216号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216号华创大厦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联系人：程剑心

联系电话：010-68587075-6028

客户服务电话：4008-6666-89

网址： www.hczq.com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人：黄婵君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客户服务电话：95565、400-8888-111

传真：0755-82943636

网址：www.newone.com.cn

5.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ETF增加东方财富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 ）签署的协议，自2021年9月15日起，本公司增加东方财富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东方财富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

号

二级市场交易

代码

一级市场申购

赎回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

简称

1 510100 510101

易方达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SZ50ETF

上证50ETF易方

达

2 510310 510311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HS300ETF

沪深300ETF易方

达

3 510580 510581

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ZZ500ETF

中证500ETF易方

达

4 510900 510901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H股ETF H股ETF

5 512010 512011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医药ETF 医药ETF

6 512070 512071

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保险 证券保险ETF

7 512090 512091

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MSCI易基

MSCIA股ETF易

方达

8 512560 512561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证军工 军工ETF易方达

9 512570 512571

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证券 证券ETF易方达

10 513010 513011

易方达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

港股科技 恒生科技30ETF

11 513050 513051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概互联 中概互联网ETF

12 513090 513091

易方达中证香港证券投资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证券 香港证券ETF

13 515180 515181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00红利 红利ETF易方达

14 516070 516071

易方达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50 碳中和50ETF

15 516080 516081

易方达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医药

创新药ETF易方

达

16 516090 516091

易方达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新能源E

新能源ETF易方

达

17 516310 516311

易方达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银行指基 银行ETF易方达

18 516510 516511

易方达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云计算 云计算ETF

19 516570 516571

易方达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石化ETF 化工行业ETF

20 516590 516591

易方达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电动汽车

智能电动汽车

ETF

21 517010 517011

易方达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HGS500E

沪港深500ETF指

数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方财富证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0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戴彦

联系人：陈亚男

联系电话：021-23586583

客户服务电话：95357

网址：http://www.18.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关于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进入

清算期及终止基金合同的公告

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超过6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约定的终止情形，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依法对本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并终

止《基金合同》，该事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根据前期发布的《关于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

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拟清算基金财产及终止基金合同的提示性公告》，本基金自2021

年9月15日起进入清算期，现将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ETF联接（QDII）

A类基金份额代码：007813

C类基金份额代码：007814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4月24日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第三条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若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有权直接终止本基金合同，该事项无须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本基金已连续超过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为维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决定依法对本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并

终止《基金合同》，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1年9月14日，自2021年9月15日（最后运作日的次日）起进入清算

程序。

三、相关业务办理情况

自2021年9月15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停止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且不再恢

复。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四、基金财产清算相关事项

（一）基金财产的清算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

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注

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限

相应顺延。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 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

基金的清算期间律师费和审计费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

（三）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

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产，对于基金的应收利息（如有）以及缴存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和结算保证金等，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垫付资金

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收回款项、结息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五、重要提示

1、本基金自2021年9月15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停止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且不再

恢复，基金财产将在清算完毕后进行分配，具体详见本公司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2、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在

完成基金财产清算工作（即履行变现、支付清算费用等程序）后，将基金剩余财产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分

配，最终分配金额可能低于按基金最后运作日披露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的金额。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流动性

风险。

3、本公司承诺在清算过程中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相关职责。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将在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后公布，并将遵循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敬请投资者留意。

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23� �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1-62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在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811会

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结合的方式召开，2021年9月10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董事姚永波、魏广民、张志亭、商有光、王占明、徐永前以视频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由刘键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管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刘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徐永前

成员：商有光、刘键

审计委员会

主任：商有光

成员：徐永前、赵丽树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商有光

成员：王占明、赵丽树

提名委员会

主任：王占明

成员：徐永前、刘键

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徐永前

成员：王占明、鲍彦丽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赵丽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魏广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于超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赵青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联系电话：0311-66500923

传真号码：0311-66508734；

邮政编码：050023

电子邮箱：xgdsb@sina.com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赵丽树先生简历

赵丽树先生，中共党员，钢铁冶金专业学士，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唐钢炼焦制气厂厂长，唐钢财

务经营部部长，河钢唐钢公司总会计师、董事，河钢唐钢党委常委、唐山唐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

书记。 现任河钢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丽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为，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2、魏广民先生简历

魏广民先生，中共党员，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邯钢酸洗镀锌厂副厂长、厂长，邯钢中板

长厂长，河钢邯钢系统创新部副部长、部长，河钢邯钢西区运营管理部部长，河钢邯钢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

源部部长，河钢邯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河钢集团德高中国首席运营官(COO)兼行政总监。 现任河钢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南非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总

经理，Palabora� Copper�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

魏广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为，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3、于超先生简历

于超同志，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河钢集团资产财务部会计管理高级经理，河钢资源经营财务

部副部长、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任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于超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为，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4、赵青松先生简历

赵青松同志，中共党员，工学学士。 历任河钢邯钢集团办公室秘书、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科长、证券事

务代表，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处处长、资本运营处处长、证券事务代表，河钢集团资本运营部主

任经济师、证券事务专员，河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风控负责人。 现任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赵青松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为，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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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分别于2021年8月

27日、2021年9月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9月14日下午2: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上午9:15－下午3:00。

4、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811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键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47,206,7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19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4人，代表股份347,206,7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193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78,537,1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2.03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2人，代表股份78,537,1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0321％。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418,8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29,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160,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2％； 弃权38,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90,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9％；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97％； 弃权38,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4％。

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键、赵丽树、姚永波、魏广民、鲍彦丽、张志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黄笃学、于根茂、胡志魁不再继续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亦不在公司及

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韩精华不再继续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但仍继续担任公司子公司南非

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长，Palabora� Copper�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黄笃学、于根茂、胡志魁、韩精华未持有公司股份。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刘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19,282,442股

3.02.候选人：选举赵丽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19,282,436股

3.03.候选人：选举姚永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19,282,436股

3.04.候选人：选举魏广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19,282,436股

3.05.候选人：选举鲍彦丽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19,282,436股

3.06.候选人：选举张志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19,282,43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刘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612,804股

3.02.候选人：选举赵丽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612,798股

3.03.候选人：选举姚永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612,798股

3.04.候选人：选举魏广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612,798股

3.05.候选人：选举鲍彦丽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612,798股

3.06.候选人：选举张志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612,798股

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商有光、王占明、徐永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商有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162,937股

4.02.候选人：选举王占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162,937股

4.03.候选人：选举徐永前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162,93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商有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1,493,299股

4.02.候选人：选举王占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1,493,299股

4.03.候选人：选举徐永前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1,493,299股

5、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樊海泉、卢耀豪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闫春龙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三年。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中，陈忠、王大成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监事，亦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姚永波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监事，将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

忠未持有公司股份，王大成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本人承诺办理股份锁定事

宜。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樊海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319,233,737股

5.02.候选人：选举卢耀豪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320,162,93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樊海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50,564,099股

5.02.候选人：选举卢耀豪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51,493,299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律师和黄珏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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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下午4:30在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

号81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2021年9月10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樊海泉先生主持会议，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樊海泉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1、樊海泉先生简历

樊海泉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政工师。 历任唐钢办公室副主任，河钢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综

合管理部部长。 现任河钢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工董事，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樊海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为，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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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鉴于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成员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上午10:30在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 会议选举闫春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闫春龙先生简历

闫春龙先生，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在职工程硕士， 经济师。 历任南非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部门经理、河钢集团海外事业部运营管理主管，现任河钢资源董事

会投资者关系经理、职工监事。

闫春龙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为，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